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决字[2026]第 396号

违法行为人吾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现年39，职业：无，已婚，文化程度：小学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户籍地：新疆额敏县二支河牧场xx村xx号，现住址：新疆额敏县额敏镇团结路北xx巷xx号。违法犯罪记录：无。

现查明2026年05月08日10时许,在额敏县某大盘鸡店内,顾客吾某摸了店内老板吴某的胸部。

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吾某的陈述、受害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、现场视频监控，户籍证明、违法犯罪记录等证据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吾某行政拘留五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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